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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第 520 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
一、 時間：民國 108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 時 30 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姜副處長禮仙 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: 王筱文、黃聿恒 

四、出席委員：（詳會議簽到簿） 

五、出列席單位：（詳會議簽到簿） 

六、報告提案：詳附件 

七、審議提案：詳附件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九、散會：12 時 4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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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提案第一案 

第 520 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

（一）申 請 人：新竹縣立寶山國民中學 

（二）案    名：寶山國民中學廚房新建工程案 

（三）開會時間：108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 時 30 分 

（四）開會地點：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

（五）設 計 人：北院建築師事務所 

（六）說    明：依本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5 點規定：「本計畫區建

築基地達二○○○平方公尺(含)以上及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

會議決應提會審議者，應於核發建造執照前，送經『新竹縣

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』審議通過後，始得發照建築。」，本

案基地面積為 25,366.79 ㎡，爰提送本委員會報告。 

（七）審查意見： 

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作業單位意見 一、計畫書圖內容修正事項： 

1. 本案書圖誤繕或缺漏不明之處，請確為檢核修正於報告書。 

2. P3-08：鋪面計畫倘設計不同色彩及材質，請補充該鋪面示意圖片。 

二、提請討論事項： 

1. P3-02：動線計畫部分，請說明廚房是否有裝卸貨需求，以及相關停

車空間及動線規劃為何。 

2. P3-06：本案新建工程涉校園既有樹木移植，請說明喬木移植計畫及

保護措施。 

交 通 旅 遊 處 

意 見 
上下學及交通尖峰時間，請注意並配合大型施工車輛不允許進出之規定。 

委 員 意 見 1. 建議於新建廚房與舖面廣場間之合適位置，位置挖開部分空地加植灌

木軟化此建物的影響。 

2. 考量廚房排放油煙設施將產生空污或噪音等因素，爰請檢討設施位置

對於上課教室、周圍環境及喬木生長，是否會造成相關影響。 

3. 現況的載貨停車位雖鄰近廚房，惟仍需經過廣場繞行而至，考量廣場

空間甚寬，應有足夠空間可供卸貨停車，並建議一併檢討綠地轉角與

轉彎動線。 

4. 請說明廚房截油槽位置，以及汙水處理程序與排放等相關內容。 

委 員 會 決 議 本案修正後通過，請申請單位依前述委員意見、相關業務單位初審意見修

正，檢送修正後報告書至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，依程序辦理核備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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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提案第一案 

第 520 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

（一） 申 請 人 ： 澤緣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 案 名 ： 澤緣建設竹北市國義段 282地號店鋪、集合住宅新建工程

(容積移轉)(第一次變更設計) 

（三） 開會時間 ： 108年 7月 11日上午 9時 30分 

（四） 開會地點 ： 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

（五） 設 計 人 ： 洪崇文建築師事務所 

（六） 說 明 ： 1. 本案原於 104年 9月 16日第 410次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

審議完竣並核定在案，本案因變更幅度過大，爰以新案

內容提送本次委員會審議。 

2. 本案申請容積移轉，且容積移轉案已於 105年 8月 31日

府產都字第 1050137905號函准予容積移轉 1,810.87㎡。 

3. 洪崇文委員為本案申請建築師，依規不列入審查委員。 
（七） 審查意見 ：  

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作業單位意見 
一、計畫書圖內容修正事項： 

3. P0-01 申請書內容請更新(國際產業發展處都市設計審議科)。 

4. P0-03 部分變更後內容未以紅字呈現、基地面積有誤、獎勵值合計數值

有誤，請修正。 

5. P0-05「建築基地停車空間」、P0-06「無障礙設施」變更後內容有誤及

未以紅字呈現。 

6. P0-10、P0-10 容積移轉資料表 2 重複，請刪除、P0-14 容積移轉資料表

6 缺漏，請補正。 

7. P0-16、P0-17 容積移轉前後環境影響評估內容未更新，請修正。 

8. P1-07 基地現況平面圖說過於模糊，請更換清晰之圖面。 

9. P2-02 配置計畫說明內容有誤(店舖單元 4 戶)；另臨 12 米社崙街側地

下室範圍線不應超過 4.5 米退縮線，相關頁面請配合修正。 

10. P2-12 建物立面造型說明內容有誤(二樓至十四樓)，請修正。 

11. P2-23 本案街道座椅數量有誤，請修正。 

12. P2-36 燈具表請補充燈具名稱，且燈具 LF 與 LB 之差異為何，請再釐

清；另部分燈具 LF 圖例位移，請修正。 

13. P3-01 基地面積有誤，相關數據請一併配合修正。 

14. P3-05、3-06 本案法定空地面積與 3-01 不一致，相關綠化檢討數據請

配合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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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15. P3-06 本案透水層面積檢討內容有誤(不可將喬木綠覆面積計入)，請修

正。 

16. P5-01 建築防災計畫請依內政部 102 年 7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

1020807424 號函修正之「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」檢討。 

17. P9-01 基地面積有誤，請修正，且交通影響評估章節內容係 104 年調查

資料，是否有誤?請確為檢核修正於報告書。 

二、提請討論事項： 

1. 本案為變更設計，請建築師說明目前施工進度，並補充現況照片於報

告書中。 

2. P2-02 本案人行動線較為曲折，是否便於行人穿越使用?且變更後之街

角廣場意象較薄弱，請建築師說明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
3. P2-16 本案建築似有垂直綠化之設計，惟未見相關設計說明內容，請建

築師說明。 

4. P2-19 本案灌木配置四季草花，且配置方式皆沿植栽槽邊緣種植，似過

於單調，建議清楚說明種植灌木種類，勿以四季草花統稱，並加強灌

木整體設計。 

5. P2-22 建議調整本案噴灌噴灑方式，避免影響人行及休憩使用，且部分

植栽槽未有噴灌設備之原因為何?請建築師說明。 

6. P2-24 目前本案公共藝術配置於街角廣場硬鋪面上，建議可調整至植栽

槽內並搭配景觀綠化及照明設計，以避免影響人行。 

7. P2-28 依本縣都市設計審查通例規定：「車道出入口鋪面應使用車道專

用之車道磚，其圖案顏色應儘量與人行空間之鋪面形式連續，且順平

無高差。」，本案車道出入口鋪面設計似與前開通例不符，請建築師說

明，並請補充鋪面示意照片。 

8. P2-35 本案建築照明計畫 18-21 時段與 21-23 時段設計差異為何?請建

築師說明，並請於圖面清楚呈現。 

9. P3-05 本案變更前基地與 281 地號相鄰側有設計綠化緩衝，本次變更後

取消與鄰地間綠化設計，建議基地與鄰地間仍應有適當緩衝設計，請

建築師說明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
10. P3-05 依本縣都市設計審查通例規定：「辦理變更設計者，變更後之綠

覆面積應不得小於變更前數值。」，本次變更後綠覆面積(1156.77 ㎡)

小於變更前(1317.6 ㎡)，不符前開規定，且本案申請容積移轉 40%，

建議仍加強景觀綠化設計，請建築師說明後提請委員會討論。 

11. P3-12 編號 95 無障礙停車位配置位置距無障礙電梯似過遠，且需穿越

車道，建議調整至安全且適當位置，以利行動不便人士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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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

人 員 
審 查 意 見 

12. P6-02 依本區土管第 26 點規定略以：「(二)集中式垃圾儲存空間應設置

通風設備、冷藏設備及排水設備。」，惟垃圾處理說明未見通風設備及

排水設備設計內容，請建築師說明。 

13. 本案是否同意所提變更內容，提請委員會審議。 

交 通 旅 遊 處 

意 見 
請勿於交通尖峰時間施工。 

委 員 意 見 1. 建議本案景觀配置加植灌木，以豐富綠化層次。 

2. 請加註四季草花種類及標明四季換植方式。 

3. 本案交通影響評估內容皆為舊資料，相關說明檢討及數據內容請再修

正。 

4. 標準層平面編號 3 柱子凹進去，請再確認是否有誤? 

委 員 會 決 議 1. 本案指定劉委員益顯為協審備審委員。 

2. 本案修正後通過，請申請單位依前述委員意見、相關業務單位意見及

作業單位初審意見修正，檢送修正後報告書送至本府國際產業發展

處，依程序辦理核備事宜。 

 

 


